
关于要求废除中标结果的报告

宁波市鄞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
根据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宁波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《关

于印发我市综合行政执法系统统一增配特种专业技术用车方案

(2022-2025 年)的通知》（甬综执联【2022】3 号）规定，我大队

于 2022 年 9 月委托你中心公开招标执法车 3 辆。经相关流程，

宁波锋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通过“政采云”平台中标（中标文书

编号：YZ-ZFCG[2022]-071）。

中标公告结束后，我大队向市财政局申领车辆上牌指标证时，

发现中标车辆合格证不符特种专业技术用车要求，导致车辆无法

正常上牌。为此，现请贵中心废除上述中标结果，并重新开展新

一轮的招标。

以上报告妥否，请批复！

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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